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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{海洋生物 /生態及保育領域} 聯合招生
             碩士班甄試評分標準

一、審查之評分項目及配分比例大學歷年成績 30%
自傳 30%
已發表或參與之學術研究報告 30%
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10%


二、面試之評分項目及配分比例表達能力及態度 40%
專業知識 30%
英文能力 20%
報考理由 10%


初審特優逕行錄取標準
在校表現或研究潛能極為優良
